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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大盘长线
向好趋势不改

A05》证券
3098套廉租房，喊你来选房
合肥首次最大规模摇号配租下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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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指数

上证综合指数

2494.48 +24.80
+1.00%

2014.11.12 15:03:08

深证成份指数

8410.29 +97.41
+1.17%

2014.11.12 15:03:08

开盘：8287.57
最高：8410.42
最低：8271.84
成交量：1.63亿手
成交额：1637.44亿元

开盘：2454.60
最高：2494.92
最低：2444.81
成交量：2.53亿手
成交额：2157.3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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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没环保标志上路
将被罚100元

我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办法公布，12月1日起实施

日前，省政府公布了《安徽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办法》，该办法将于12月1日起实施。根据办法中的条款，从
下个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机动车未取得环保检验合格标志上道路行驶，以及持黄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机动车进
入禁止通行区域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100元罚款。

记者 祝亮

225.00

未达排放标准机动车不予登记
办法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未达到本行政区域执行的国家阶段性机

动车排放标准的新购置机动车，不予办理注册登记。

外地车必须符合当地排放标准
机动车由省外迁入本省，或者在本省跨设区的市迁移的，应当符合迁入地执

行的国家阶段性机动车排放标准。

环保检验合格标志分为绿色和黄色两种
办法规定，本省实行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制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

分为绿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和黄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

未取得环保标志上路车辆或黄标车闯入禁行区域罚款100元
机动车未取得环保检验合格标志上道路行驶，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

100元罚款。

持黄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机动车进入禁止通行区域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处100元罚款。

核发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不得收费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不得收取费用。

申领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者须符合排放标准
机动车所有人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

的，其交验的机动车必须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排放标准，并出示有效的环保检验

合格标志。

环保部门可在停车场抽检机动车
市、县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在机动车停放地，重点对在用公

交、出租、客货运输车辆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抽测；还可以在具备条件的路

段设置遥感监测点，对在道路上行驶的车辆进行监测。对监督抽测或者遥感监

测显示污染物排放超标的车辆，环保部门将责令车辆所有人或者使用人限期治

理并接受环保检验。


